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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国投资者怎样取得再投资退税？ 
外国投资者将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，增加注册资本，或者

做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，经营期不少于 5 年的，经过投资者申请，税务机关批

准，可以推还其在投资部分已经缴纳的所得税的 40%；在投资不满 5 年撤出的，应当交回

已经退还的所得税税款（但是，外国投资者在以合理经营为目的的公司集团重组中将该项在

投资转让给与其有直接拥有、间接拥有或者被同一个拥有 100%股权关系的公司的，不受此

规定的限制）。 
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再接再投资举办、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，经营

期不少于 5 年的，可以全部推还再投资部分所缴纳的所得税税款。上述企业自开始生产，经

营起 3 年以内没有达到产品出口企业标准的，或者没有被继续确认为先进技术企业的，应当

缴回已经退还所得税税款的 60%。 
再投资退税额计算公式： 
退税额=再投资额/（1-原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地方所得税税率之和）*原适用的企

业所得税税率*退税率 
例：A 公司是设在深圳经济特区的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，B 是 A 公司的外国投资者。

B 从 A 公司取得利润 164 万元，直接再投资于 A 公司，增加注册资本，退税率为 40%。A
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时适用的税率为 15%，地方所得税的适用税率为 3%。B 的再投资退税

额计算方法为： 
退税额=164 万元/（1-15%-3%）*15%*40%=12 万元 
在计算退税的时候，外国投资者应当提供能够确认其用于再投资利润所述年度的证明；

不能提供上述证明的，由当地税务机关以合理的方法推算确定。其中，在投资举办、扩建产

品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的，还应当提供审核确认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。 
外国投资者应当资企再投资资金实际投入之日起 1 年以内，持载明其投资金额、投资

期限的增资或者出资证明，向原纳税地的税务机关申请退税。 
 


